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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城职院〔2018〕20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6-2017 年度校级优秀科研成果 
申报、评奖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分校： 

根据学校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办法的规定，



 

的科研成果）、“南京城市职业学院”。学术专著必须由本校作者

任主编并提供三级提纲、撰写一章以上的，或任副主编并撰写 50%

以上篇幅的，可申报参评全书，否则只可申报其中由本校作者承

担并独立成章的部分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参与本次申报的科研成果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具有原创性，成果须为本人或本团队原创，各类成果的文

字复制比均须小于 30%。 

2.学术专著须经国家批准的出版社正式出版；学术论文(研究

报告)须在具有国内统一刊号(CN 号)的学术期刊(含报刊理论版)

上公开发表，并可以在中国期刊网上全文检索；专利包含授权发

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。 

3.因名额限制，已获得国家、省部、市级或国家开放大学各

类奖项的科研成果不再重复申报。已经获得校级奖励的或已经以

教学成果等形式在学校获奖的，不再重复申报。 

三、评选标准与奖励办法 

1.评选标准 

⑴对参评成果在指导思想、学术价值、应用价值、社会效益、

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评价。 

⑵成果应具有鲜明的科学性、创造性、先进性和应用性等特

点，紧密联系我校各类教育教学实践，反映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

中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，体现学校科学研究水平。 

⑶成果观点鲜明，资料翔实，数据准确，论据充分，逻辑严

密，方法科学，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，符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

要求。 



 

⑷成果对推动我校教学改革实践和专业建设、提高教育教学

质量和科技开发、科技创新有明显成效。 

2.奖励办法 

⑴按照学校科研成果专项奖励办法，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设

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 3000 元、2000 元、1000 元。奖励数

量原则不超过申报数额的 30%，其中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不

超过授奖总数的 10%、30%、60%。 

⑵学校公布获奖成果，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。 

⑶获奖成果由两人及两人以上合作的，每人颁发一份写有全

部合作者姓名的获奖证书，奖金按获奖等级只发一份，由合作者

协商分配。合作者中的非本校教职工（含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系

统教职工）的作者，不在评奖范围之列，不予颁发证书和奖金。 

四、申报办法 

1.每项成果在申报时均须填写《南京城市职业学院（南京市

广播电视大学）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评审表》。 

2.上报《申报评审表》时须随表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：  

⑴学术专著：著作原件一本（或一套），合著需提供申报人承

担部分的证明材料原件； 

⑵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：发表刊物的封面、封底、目录及论

文的原件（或复印件）各一份；



 

五、成果评审 

1.上报的科研成果由科技处审查后，提交评委会评审，确定

授奖等级。评审结果经校学术委员会审定后，报校长办公会批准，

通过校园网向全校公示，并择优推荐申报 2018 年江苏省教育科学

研究成果奖。 

2.评审过程坚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评审中如涉及评审者本人

成果时，该评审者应自觉回避。 

3.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授奖成果持有异议，均可以

书面形式向科技处提出。对于剽窃、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所

取得的成果提出异议者，不受时间限制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1.该项工作需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进行，各单位或部门

请勿漏报、错报、迟报，以免造成有参评资格的教职工失去评选

机会。 

2.获奖成果如属申报人弄虚作假、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，

一经查实，则撤销其获奖资格，追回获奖证书和奖金，通报申报

人所在部门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处分。 

3.《申报评审表》要求用 A4 纸打印一式两份，由所在部门、

分校领导签字盖章。同时，各部门需汇总填写《南京城市职业学

院（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）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汇总表》，打印

纸质材料一份交由部门、分校领导签字盖章后，连同申报材料于

2018 年 5 月 7 日前统一报送科技处，同时发送电子稿到指定邮箱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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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 ： 刘 晓 艳 ； 联 系 电 话 ： 82212116 ； 邮 箱 ：

kjc@njou.edu.cn；地址：游府西街 46 号 605 室。 

 

 

 

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

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 

2018 年 4 月 27 日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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